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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: 2700) 

 

澄清公告 

 

茲提述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，有關委任

執行董事及執行董事辭任之公告(「公告」)。除文意另有所指外，於本公告內所採用之

詞彙具有公告內所界定之相同涵義。 

  

有關於公告中所披露本公司執行董事楊雅女士的資料，本公司注意到，因疏忽而於公告

中錯誤地聲稱楊雅女士並無擁有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（香港的法律第571章）所界

定於本公司任何股份之權益。本公司謹此澄清，於公告日及本公告日，楊雅女士為於二

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按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授出的5,800,000股本公司購股權，相當於

本公司於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約0.64%及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現行已發行股本約0.56%

之實益擁有人。 

 

除以上所述，公告內之所有其他資料將維持不變。 

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署理主席 
黄文強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(i)四名執行董事：黃文強先生、楊君女士、陳漢鴻先生及楊

雅女士；(ii)一名非執行董事：俞嬌麗女士；及(iii)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：楊景華先生、

吳洪先生及劉振新先生。 


